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113年度基小字第2075號

原      告  盧偉杰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任理人  盧文榮  

被      告  王智煌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陳金字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蘇育德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吳坤忠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劉弓央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吳明順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盧奕任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就本院民國113年度基簡字第8

03、1124號傷害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

3年度附民字第461號裁定移送而來，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

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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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

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訴訟經本院訂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上午9時55分行言詞

辯論，因被告王智煌、吳坤忠、盧奕任乃在監人犯，本院遂

囑託監所送達訴訟文書（參見本院送達證書）；而被告盧奕

任接獲開庭通知以後，則以書狀陳明其拒絕出庭（參見盧奕

任提出於本院之民事聲請狀）；考量民事訴訟法原無強令被

告到庭或強令被告防禦之依據，是在監被告盧奕任經合法通

知，仍可本其自主意志，決定接受或拒絕民事審理之提訊；

今被告盧奕任既已明示拒絕本件提訊（拒絕到庭行言詞辯

論），而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經合法通知，亦則均

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

列情形，從而，原告聲請就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

任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

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法條旨趣相符，是本院

乃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兩造均為基隆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

愛舍7號舍房（下稱系爭舍房）之受刑人。112年9月17日上

午7時40分左右，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原告為此

受有左側眉部撕裂傷、前胸壁鈍挫傷之身體傷害（下稱系爭

傷害），並須承受精神上之莫大痛苦，故原告自得依民法侵

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貲費新臺幣（下

同）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、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，以上金

額合計100,000元，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,000

元。

三、被告答辯：

　㈠被告王智煌、劉弓央：

　　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尚屬合理，但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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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㈡被告吳坤忠：

　　被告固曾毆打原告，然原告亦曾予以還擊，故兩造實係互相

扭打，僅止被告未曾提告而已；因被告已向原告致歉，復因

在監執行而無能力賠償，尤以原告書狀尚與民事訴訟法所定

程式不合，原告亦未明確指出其損害項目並為適切之舉證，

故原告本件請求應無理由；再者，本件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

尚屬合理，但原告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基上，爰聲明：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　㈢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

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。　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查兩造先前均為系爭舍房之受刑人；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

0分左右，原告與被告陳金字因事爭執，被告陳金字遂夥同

被告蘇育德、吳坤忠、劉弓央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等人，共同

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；後原告

就被告提起刑事告訴，臺灣基隆地方檢察官檢察官乃就被告

提起公訴，而刑事法院審理結果，則以113年度基簡字第80

3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，論被告犯共同普通傷害罪，並就

被告各處相應之刑事罰責在案。此首有本院113年度基簡字

第803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

上開刑事案卷確認屬實。
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

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

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

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

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第

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承前所述，被告共同毆打、踢踹

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，是原告主張被告共

同不法侵害其身體權，援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

帶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係於法有據而屬正當。至被告吳坤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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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辯稱：原告亦曾動手還擊，故兩造實乃互相扭打云云，惟

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，侵害業已過

去，即無正當防衛可言。而彼此互毆，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

行為，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，始得以正當防衛

論。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，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

害之互毆行為，均不得主張正當防衛。查被告陳金字與原告

因事爭執，從而引發本起鬥毆事件，後兩造曾因原告還擊而

生扭打，兩造間之彼此互毆，客觀上亦難分辨何為不法之侵

害，是就令被告吳坤忠抗辯屬實，本件亦難援引「正當防

衛」而使被告圖免己責，從而，被告就其故意侵權之行為，

仍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　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

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

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

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

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

文。茲就原告本件賠償之請求，逐項審查如下：

　⒈醫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：　　

　　原告於事發當日即112年9月17日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）戒護前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（下稱基隆

醫院）急診就醫，經基隆醫院給予治療縫合傷口後於同日戒

護回監，再由基隆監獄安排其於同年10月11日門診拆線，為

此支出醫療貲費共990元、就醫車資共545元等情，業經本院

職權向基隆監獄、基隆醫院函詢屬實，有基隆醫院113年11

月26日基醫醫行字第1130009666號函暨112年10月11日外科

門診紀錄、112年9月17日急診紀錄（含照片）與電腦斷層檢

查報告及放射線一般檢查報告、基隆監獄113年11月20日基

監戒字第11300138600號函暨戒護外醫紀錄、就醫紀錄、醫

療費用（含車資）支出明細資料在卷可稽。是原告主張「醫

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」乃其所受損害等語，自屬合理

而堪採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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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⒉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：　　

　　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，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

據，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、家況及加害人之地位，俾資為

審判之依據，故應就兩造之身分、職業、教育程度、財產及

經濟狀況，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（最高法院

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、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

意旨參照）。蓋慰撫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，非

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，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，自應

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、家況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

度、與其他一切情事，定其數額。爰承此審酌兩造學歷、財

力、資力，兼考量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之事情經過，以及鬥

毆期之兩造人數，考量被告故意侵權行為之手段情節，以及

原告傷勢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況，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9

8,465元，尚屬合理相當。

　⒊綜上，原告所受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，總計100,000元

【計算式：醫療貲費990元＋就醫車資545元＋精神慰撫金9

8,465元＝100,000元】。　　

　㈣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

0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於本判決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

六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，

依法不需徵收裁判費；且被告所實施之侵權行為，乃犯罪被

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1款第1目所列舉之犯罪行為，原告

則係因被告實施犯罪行為，導致身體權遭受侵害之人，故原

告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2款所稱「犯罪被害人」

無疑。從而，原告即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，向被告即

犯罪行為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時，允宜適用犯罪被害人權益

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暫免繳納訴訟費用。承此前提，

本件截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，當然未曾產生任何訴訟費

用，故亦無從確定訴訟費用之數額；惟依法仍應依民事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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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78條規定，諭知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，以備

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，得以確定其數額，併予敘明。

七、本判決第一項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

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爰

依職權宣告之，併酌情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後，得

免為假執行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法　官　王慧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

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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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基小字第2075號
原      告  盧偉杰  


訴訟任理人  盧文榮  
被      告  王智煌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陳金字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蘇育德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吳坤忠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劉弓央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吳明順 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盧奕任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就本院民國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1124號傷害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461號裁定移送而來，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訴訟經本院訂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上午9時55分行言詞辯論，因被告王智煌、吳坤忠、盧奕任乃在監人犯，本院遂囑託監所送達訴訟文書（參見本院送達證書）；而被告盧奕任接獲開庭通知以後，則以書狀陳明其拒絕出庭（參見盧奕任提出於本院之民事聲請狀）；考量民事訴訟法原無強令被告到庭或強令被告防禦之依據，是在監被告盧奕任經合法通知，仍可本其自主意志，決定接受或拒絕民事審理之提訊；今被告盧奕任既已明示拒絕本件提訊（拒絕到庭行言詞辯論），而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經合法通知，亦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從而，原告聲請就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法條旨趣相符，是本院乃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
　　兩造均為基隆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愛舍7號舍房（下稱系爭舍房）之受刑人。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0分左右，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原告為此受有左側眉部撕裂傷、前胸壁鈍挫傷之身體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並須承受精神上之莫大痛苦，故原告自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貲費新臺幣（下同）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、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，以上金額合計100,000元，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,000元。
三、被告答辯：
　㈠被告王智煌、劉弓央：
　　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尚屬合理，但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
　㈡被告吳坤忠：
　　被告固曾毆打原告，然原告亦曾予以還擊，故兩造實係互相扭打，僅止被告未曾提告而已；因被告已向原告致歉，復因在監執行而無能力賠償，尤以原告書狀尚與民事訴訟法所定程式不合，原告亦未明確指出其損害項目並為適切之舉證，故原告本件請求應無理由；再者，本件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尚屬合理，但原告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基上，爰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　㈢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。　
四、本院判斷：
　㈠查兩造先前均為系爭舍房之受刑人；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0分左右，原告與被告陳金字因事爭執，被告陳金字遂夥同被告蘇育德、吳坤忠、劉弓央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等人，共同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；後原告就被告提起刑事告訴，臺灣基隆地方檢察官檢察官乃就被告提起公訴，而刑事法院審理結果，則以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，論被告犯共同普通傷害罪，並就被告各處相應之刑事罰責在案。此首有本院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案卷確認屬實。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承前所述，被告共同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，是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不法侵害其身體權，援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係於法有據而屬正當。至被告吳坤忠固辯稱：原告亦曾動手還擊，故兩造實乃互相扭打云云，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，侵害業已過去，即無正當防衛可言。而彼此互毆，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行為，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，始得以正當防衛論。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，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，均不得主張正當防衛。查被告陳金字與原告因事爭執，從而引發本起鬥毆事件，後兩造曾因原告還擊而生扭打，兩造間之彼此互毆，客觀上亦難分辨何為不法之侵害，是就令被告吳坤忠抗辯屬實，本件亦難援引「正當防衛」而使被告圖免己責，從而，被告就其故意侵權之行為，仍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　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茲就原告本件賠償之請求，逐項審查如下：
　⒈醫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：　　
　　原告於事發當日即112年9月17日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戒護前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（下稱基隆醫院）急診就醫，經基隆醫院給予治療縫合傷口後於同日戒護回監，再由基隆監獄安排其於同年10月11日門診拆線，為此支出醫療貲費共990元、就醫車資共545元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向基隆監獄、基隆醫院函詢屬實，有基隆醫院113年11月26日基醫醫行字第1130009666號函暨112年10月11日外科門診紀錄、112年9月17日急診紀錄（含照片）與電腦斷層檢查報告及放射線一般檢查報告、基隆監獄113年11月20日基監戒字第11300138600號函暨戒護外醫紀錄、就醫紀錄、醫療費用（含車資）支出明細資料在卷可稽。是原告主張「醫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」乃其所受損害等語，自屬合理而堪採信。
　⒉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：　　
　　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，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據，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、家況及加害人之地位，俾資為審判之依據，故應就兩造之身分、職業、教育程度、財產及經濟狀況，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（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、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蓋慰撫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，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，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，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、家況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、與其他一切情事，定其數額。爰承此審酌兩造學歷、財力、資力，兼考量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之事情經過，以及鬥毆期之兩造人數，考量被告故意侵權行為之手段情節，以及原告傷勢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況，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，尚屬合理相當。
　⒊綜上，原告所受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，總計100,000元【計算式：醫療貲費990元＋就醫車資545元＋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＝100,000元】。　　
　㈣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
六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，依法不需徵收裁判費；且被告所實施之侵權行為，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1款第1目所列舉之犯罪行為，原告則係因被告實施犯罪行為，導致身體權遭受侵害之人，故原告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2款所稱「犯罪被害人」無疑。從而，原告即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，向被告即犯罪行為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時，允宜適用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暫免繳納訴訟費用。承此前提，本件截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，當然未曾產生任何訴訟費用，故亦無從確定訴訟費用之數額；惟依法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，諭知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，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，得以確定其數額，併予敘明。
七、本判決第一項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爰依職權宣告之，併酌情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法　官　王慧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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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基小字第2075號

原      告  盧偉杰  



訴訟任理人  盧文榮  

被      告  王智煌  





            陳金字  





            蘇育德  



            吳坤忠  





            劉弓央  





            吳明順  





            盧奕任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就本院民國113年度基簡字第8

03、1124號傷害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

3年度附民字第461號裁定移送而來，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

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

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訴訟經本院訂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上午9時55分行言詞

    辯論，因被告王智煌、吳坤忠、盧奕任乃在監人犯，本院遂

    囑託監所送達訴訟文書（參見本院送達證書）；而被告盧奕

    任接獲開庭通知以後，則以書狀陳明其拒絕出庭（參見盧奕

    任提出於本院之民事聲請狀）；考量民事訴訟法原無強令被

    告到庭或強令被告防禦之依據，是在監被告盧奕任經合法通

    知，仍可本其自主意志，決定接受或拒絕民事審理之提訊；

    今被告盧奕任既已明示拒絕本件提訊（拒絕到庭行言詞辯論

    ），而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經合法通知，亦則均未

   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

    情形，從而，原告聲請就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

   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條

    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法條旨趣相符，是本院乃

    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兩造均為基隆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愛舍7號舍房

    （下稱系爭舍房）之受刑人。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0分左

    右，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原告為此受有左側眉部

    撕裂傷、前胸壁鈍挫傷之身體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並須

    承受精神上之莫大痛苦，故原告自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

    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貲費新臺幣（下同）990元、

    就醫車資545元、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，以上金額合計100,0

    00元，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,000元。

三、被告答辯：

　㈠被告王智煌、劉弓央：

　　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尚屬合理，但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

　㈡被告吳坤忠：

　　被告固曾毆打原告，然原告亦曾予以還擊，故兩造實係互相

    扭打，僅止被告未曾提告而已；因被告已向原告致歉，復因

    在監執行而無能力賠償，尤以原告書狀尚與民事訴訟法所定

    程式不合，原告亦未明確指出其損害項目並為適切之舉證，

    故原告本件請求應無理由；再者，本件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

    尚屬合理，但原告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基上，爰聲明：

    原告之訴駁回。

　㈢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

   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。　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查兩造先前均為系爭舍房之受刑人；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0

    分左右，原告與被告陳金字因事爭執，被告陳金字遂夥同被

    告蘇育德、吳坤忠、劉弓央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等人，共同毆

    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；後原告就

    被告提起刑事告訴，臺灣基隆地方檢察官檢察官乃就被告提

    起公訴，而刑事法院審理結果，則以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

    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，論被告犯共同普通傷害罪，並就被告

    各處相應之刑事罰責在案。此首有本院113年度基簡字第803

    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

    事案卷確認屬實。
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
    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

    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

    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

   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

    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第19

    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承前所述，被告共同毆打、踢踹原

    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，是原告主張被告共同

    不法侵害其身體權，援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

    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係於法有據而屬正當。至被告吳坤忠固

    辯稱：原告亦曾動手還擊，故兩造實乃互相扭打云云，惟按

    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，侵害業已過去

    ，即無正當防衛可言。而彼此互毆，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行

    為，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，始得以正當防衛論

    。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，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

    之互毆行為，均不得主張正當防衛。查被告陳金字與原告因

    事爭執，從而引發本起鬥毆事件，後兩造曾因原告還擊而生

    扭打，兩造間之彼此互毆，客觀上亦難分辨何為不法之侵害

    ，是就令被告吳坤忠抗辯屬實，本件亦難援引「正當防衛」

    而使被告圖免己責，從而，被告就其故意侵權之行為，仍應

    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　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

    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

    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

   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

    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

    文。茲就原告本件賠償之請求，逐項審查如下：

　⒈醫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：　　

　　原告於事發當日即112年9月17日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    ）戒護前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（下稱基隆醫院）急診就醫

    ，經基隆醫院給予治療縫合傷口後於同日戒護回監，再由基

    隆監獄安排其於同年10月11日門診拆線，為此支出醫療貲費

    共990元、就醫車資共545元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向基隆監獄

    、基隆醫院函詢屬實，有基隆醫院113年11月26日基醫醫行

    字第1130009666號函暨112年10月11日外科門診紀錄、112年

    9月17日急診紀錄（含照片）與電腦斷層檢查報告及放射線

    一般檢查報告、基隆監獄113年11月20日基監戒字第1130013

    8600號函暨戒護外醫紀錄、就醫紀錄、醫療費用（含車資）

    支出明細資料在卷可稽。是原告主張「醫療貲費990元、就

    醫車資545」乃其所受損害等語，自屬合理而堪採信。

　⒉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：　　

　　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，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據

    ，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、家況及加害人之地位，俾資為審

    判之依據，故應就兩造之身分、職業、教育程度、財產及經

    濟狀況，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（最高法院51

    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、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

    旨參照）。蓋慰撫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，非如

    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，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，自應審

    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、家況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

    、與其他一切情事，定其數額。爰承此審酌兩造學歷、財力

    、資力，兼考量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之事情經過，以及鬥毆

    期之兩造人數，考量被告故意侵權行為之手段情節，以及原

    告傷勢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況，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98,4

    65元，尚屬合理相當。

　⒊綜上，原告所受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，總計100,000元【計

    算式：醫療貲費990元＋就醫車資545元＋精神慰撫金98,465元

    ＝100,000元】。　　

　㈣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

    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於本判決結果

    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

六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，

    依法不需徵收裁判費；且被告所實施之侵權行為，乃犯罪被

    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1款第1目所列舉之犯罪行為，原告

    則係因被告實施犯罪行為，導致身體權遭受侵害之人，故原

    告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2款所稱「犯罪被害人」

    無疑。從而，原告即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，向被告即

    犯罪行為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時，允宜適用犯罪被害人權益

    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暫免繳納訴訟費用。承此前提，

    本件截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，當然未曾產生任何訴訟費用

    ，故亦無從確定訴訟費用之數額；惟依法仍應依民事訴訟法

    第78條規定，諭知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，以備將

    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，得以確定其數額，併予敘明。

七、本判決第一項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

   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爰

    依職權宣告之，併酌情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後，得

    免為假執行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法　官　王慧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

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


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113年度基小字第2075號

原      告  盧偉杰  



訴訟任理人  盧文榮  

被      告  王智煌  





            陳金字  





            蘇育德  



            吳坤忠  





            劉弓央  





            吳明順  





            盧奕任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，原告就本院民國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1124號傷害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461號裁定移送而來，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訴訟經本院訂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上午9時55分行言詞辯論，因被告王智煌、吳坤忠、盧奕任乃在監人犯，本院遂囑託監所送達訴訟文書（參見本院送達證書）；而被告盧奕任接獲開庭通知以後，則以書狀陳明其拒絕出庭（參見盧奕任提出於本院之民事聲請狀）；考量民事訴訟法原無強令被告到庭或強令被告防禦之依據，是在監被告盧奕任經合法通知，仍可本其自主意志，決定接受或拒絕民事審理之提訊；今被告盧奕任既已明示拒絕本件提訊（拒絕到庭行言詞辯論），而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經合法通知，亦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從而，原告聲請就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，自與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法條旨趣相符，是本院乃准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

　　兩造均為基隆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愛舍7號舍房（下稱系爭舍房）之受刑人。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0分左右，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原告為此受有左側眉部撕裂傷、前胸壁鈍挫傷之身體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並須承受精神上之莫大痛苦，故原告自得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賠償醫療貲費新臺幣（下同）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、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，以上金額合計100,000元，並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,000元。

三、被告答辯：

　㈠被告王智煌、劉弓央：

　　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尚屬合理，但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

　㈡被告吳坤忠：

　　被告固曾毆打原告，然原告亦曾予以還擊，故兩造實係互相扭打，僅止被告未曾提告而已；因被告已向原告致歉，復因在監執行而無能力賠償，尤以原告書狀尚與民事訴訟法所定程式不合，原告亦未明確指出其損害項目並為適切之舉證，故原告本件請求應無理由；再者，本件醫療貲費與就醫車資尚屬合理，但原告精神慰撫金之求償過高。基上，爰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　㈢被告陳金字、蘇育德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經本院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。　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查兩造先前均為系爭舍房之受刑人；112年9月17日上午7時40分左右，原告與被告陳金字因事爭執，被告陳金字遂夥同被告蘇育德、吳坤忠、劉弓央、吳明順、盧奕任等人，共同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；後原告就被告提起刑事告訴，臺灣基隆地方檢察官檢察官乃就被告提起公訴，而刑事法院審理結果，則以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，論被告犯共同普通傷害罪，並就被告各處相應之刑事罰責在案。此首有本院113年度基簡字第803、1124號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，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案卷確認屬實。

　㈡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承前所述，被告共同毆打、踢踹原告身體各處，導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，是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不法侵害其身體權，援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自係於法有據而屬正當。至被告吳坤忠固辯稱：原告亦曾動手還擊，故兩造實乃互相扭打云云，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，侵害業已過去，即無正當防衛可言。而彼此互毆，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行為，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，始得以正當防衛論。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，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，均不得主張正當防衛。查被告陳金字與原告因事爭執，從而引發本起鬥毆事件，後兩造曾因原告還擊而生扭打，兩造間之彼此互毆，客觀上亦難分辨何為不法之侵害，是就令被告吳坤忠抗辯屬實，本件亦難援引「正當防衛」而使被告圖免己責，從而，被告就其故意侵權之行為，仍應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，對原告負損害賠償之責。

　㈢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民法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茲就原告本件賠償之請求，逐項審查如下：

　⒈醫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元：　　

　　原告於事發當日即112年9月17日，經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戒護前往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（下稱基隆醫院）急診就醫，經基隆醫院給予治療縫合傷口後於同日戒護回監，再由基隆監獄安排其於同年10月11日門診拆線，為此支出醫療貲費共990元、就醫車資共545元等情，業經本院職權向基隆監獄、基隆醫院函詢屬實，有基隆醫院113年11月26日基醫醫行字第1130009666號函暨112年10月11日外科門診紀錄、112年9月17日急診紀錄（含照片）與電腦斷層檢查報告及放射線一般檢查報告、基隆監獄113年11月20日基監戒字第11300138600號函暨戒護外醫紀錄、就醫紀錄、醫療費用（含車資）支出明細資料在卷可稽。是原告主張「醫療貲費990元、就醫車資545」乃其所受損害等語，自屬合理而堪採信。

　⒉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：　　

　　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，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據，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、家況及加害人之地位，俾資為審判之依據，故應就兩造之身分、職業、教育程度、財產及經濟狀況，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（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、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蓋慰撫金係以精神上所受無形之痛苦為準，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，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，自應審酌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地位、家況、並被害人所受痛苦之程度、與其他一切情事，定其數額。爰承此審酌兩造學歷、財力、資力，兼考量被告毆打、踢踹原告之事情經過，以及鬥毆期之兩造人數，考量被告故意侵權行為之手段情節，以及原告傷勢之嚴重程度等一切情況，認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，尚屬合理相當。

　⒊綜上，原告所受財產及非財產上之損害，總計100,000元【計算式：醫療貲費990元＋就醫車資545元＋精神慰撫金98,465元＝100,000元】。　　

　㈣從而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　

六、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，依法不需徵收裁判費；且被告所實施之侵權行為，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1款第1目所列舉之犯罪行為，原告則係因被告實施犯罪行為，導致身體權遭受侵害之人，故原告乃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3條第2款所稱「犯罪被害人」無疑。從而，原告即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，向被告即犯罪行為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時，允宜適用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，暫免繳納訴訟費用。承此前提，本件截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，當然未曾產生任何訴訟費用，故亦無從確定訴訟費用之數額；惟依法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，諭知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連帶負擔，以備將來如有訴訟費用發生時，得以確定其數額，併予敘明。

七、本判決第一項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爰依職權宣告之，併酌情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基隆簡易庭法　官　王慧惠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佘筑祐



